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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历史研究】

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司法实践的挑战与应对

郭 凯

摘 要: 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婚姻家庭变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由于传统婚姻观念根深蒂固、区域经济社会发
展不平衡、基层司法工作者素质参差不齐，在婚姻法的贯彻落实过程中，曾一度出现妇女婚姻自由权和财产权得不
到保障、妇女因离婚案件出现异常死亡等问题。针对婚姻司法实践中面临的诸多挑战，各级地方政府从加大婚姻
法宣传力度，鼓励妇女积极参加社会劳动、提高基层司法人员思想认识、注重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等方面采取了一
系列措施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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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变

革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对于这场规模宏大的婚姻家庭
变革，学术界已从历史学、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重角
度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，“但遗憾的是，从更加细
微的角度来讲，这一变革所涉及的诸多社会问题却

长期被研究者所忽略，至今尚缺乏深入细致的探

讨。”①在国家政权强制力支持下，虽然通过法律、行
政、宣传、教育等多种手段摧毁了旧的婚姻家庭制
度，建立起以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为基本特征的新型
婚姻家庭制度，但在婚姻司法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

诸如妇女婚姻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纠纷、妇女因婚姻
出现非正式死亡等问题。本文拟从基层司法人员、
离婚案件双方当事人等不同角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

婚姻司法实践过程中一度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

做些初步分析和探讨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司法实践面临的主要困境

婚姻法的颁布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家庭

变革的需要。然而，在婚姻司法实践中却遇到一些
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，综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

几个方面。

( 一) 妇女离婚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

婚姻法虽然赋予了广大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，

但在婚姻法的贯彻实施过程中，妇女的离婚自由的

权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，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未
能得到充分体现。在妇女离婚自主权这个问题上，
司法实践先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。
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之前，妇女离婚权受到种种

限制。少数基层干部考虑到群众生活困难，婚姻费
用高昂，妇女离婚会可能导致群众人财两空等因素，

极力限制妇女离婚自由。具体表现为: 一是人为制
造离婚门槛，干涉妇女离婚自由。如山东省滕县专
区一个区干部提出，如果女方提出离婚，必须要符合

18 个条件，否则不准离婚。②二是人为抵制婚姻法，
压制妇女离婚意愿。有的基层干部担心影响社会稳
定而不敢大胆宣传; 有的害怕妇女一旦了解婚姻法

后就提出离婚要求，直接导致一些贫雇农失去老婆;

有的部甚至认为婚姻法对妇女有利，与其说叫婚姻

法不如叫妇女法或离婚法。③三是暴力威胁妇女，阻
挠妇女婚姻自由。河南尉氏县一起离婚案件，为阻
止妇女提出离婚，司法干部竟然支持男方给女方带

脚镣; 密县一个妇女因申请离婚，被司法干部捆绑起

收稿日期: 2013—06—18
作者简介:郭凯，男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( 成都 610065)。

141



来交给男方带走。④显然，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不少
因素与国家政权推进婚姻变革的目标背道而驰。
随着婚姻法贯彻普及工作的推进，支持妇女离

婚自由权利的力度不断得到强化，离婚率的高低成

为衡量基层干部是否支持婚姻法的重要标准。一些
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为片面追求所谓的工作业绩，不

分青红皂白地支持妇女的离婚请求。如当时的山东
成武县基层法院对一些离婚案件就采取了有求必应

的处理办法，结果不少离婚案件本不该判离婚的却

给判离了，但在判离之后又很快自动恢复了婚姻关

系。据统计，此类案件占该县 1952 年全年离婚案件
总数的一半还多。⑤有的地方甚至还一度出现动员
妇女离婚之类的怪现象。河北有个区领导担心他所
在的区离婚率太低，竟然想出一个逼人家突击离婚

的怪招: 只要发现有两口子吵架，马上就上门动员他

们离婚。可是，一发现寡妇，又不问具体情况是怎么
回事就逼着人家再嫁。⑥据全国法院系统统计，1951
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受理离婚案件 57 万多件，1952
年增加到 106 万多件，1953 年达到 117 万多件。⑦经
过开展婚姻法运动，短短两三年之内全国离婚率居

然翻了一番多。究其原因，一是前几年对妇女离婚
控制太严，婚姻问题积压太多，一旦放松就会在短时

间内呈井喷式爆发; 二是为了实现婚姻自由，司法实

践中采取极为宽松的离婚政策。
在婚姻司法实践中，对妇女离婚自由权限的把

握无论是过宽还是过严，都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婚姻

自由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。盲目地支持或限制妇女
离婚，既不利于婚姻家庭变革的顺利推进也不利于

社会的和谐稳定。将离婚率高低作为政绩评价的一
个指标，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地方政府在改造婚姻家

庭方面的急切心理和浮躁心态。
( 二) 妇女财产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

在婚姻司法实践过程中，往往通过民事调解来

实现和保障妇女的财产权利，但在处理一般婚姻案

件时基本上通过家庭会议，按照双方自愿为原则协

议解决离婚妇女的个人土地、当年劳动果实及原有
财产等问题。⑧

基于女性的弱势地位，在婚姻法的贯彻实施过

程中，一些地方在解决妇女财产方面采取了一些比

较激进的措施。如在土地改革进程中，为强化妇女
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，一些地方甚至提出给妇女

单发土地证的办法，如河南南阳专区妇联在 1952 年

中南妇联扩大会上介绍了南阳专区淮阳师楼乡在土

改中妇女单发土地证的情况，这种做法得到了与会

多数干部的认可，并作为经验加以介绍。⑨然而，单
发土地证并没有真正解决妇女的财产权，反而激化

了家庭矛盾，影响了家庭的团结和劳动生产的正常

开展。因为一旦妇女要求明确地块，就会遭到其兄
弟姐妹和父母的反对。⑩由于这种过于强调妇女个
人财产权的做法在操作过程确实很难落到实处，对

妇女财产权的保护也只不过是有名无实。加之部分
基层司法人员认为妇女的财产权可有可无，他们在

判决财产问题时，往往借口有利于发展生产，只要女

方不提财产问题，能不给就不给，能少给就少给。瑏瑡

这样，妇女要想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自然是难上加

难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虽然婚姻法做出了种种利于

保护妇女财产权的规定，但绝大多数人口还是生活

在传统农村社会，妇女的财产权利更多地体现在日

常生活之中。加上农村普遍贫穷，家庭财产基本上
是土地、房屋等不动产，妇女在婚前婚后都很难带
走。此外，因为结婚离婚费用高昂，导致相当多数的
家庭考虑财产问题而限制妇女的离婚权，造成妇女

离婚不易。这表明，要实现妇女财产权利的有效保
护，仅仅依靠司法判决显然是十分困难的。
( 三) 漠视妇女合法权益导致妇女因婚姻自杀、

他杀现象增多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依然不同程度上存在诸如

“家长制”、“夫权至上”等陈腐观念。不少地方忽视
妇女权益，虐待妇女乃至迫害妇女的案件时有发生。
1950 年，皖北临泉、阜阳两县在短短几个月内被打
死和被逼自杀的妇女竟多达 64 人。瑏瑢且这些妇女被
迫害或虐杀的事件多数未能及时处理。在婚姻司法
实践中，有的基层干部由于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制教

育，对一些虐待妇女的案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;

还有的基层干部以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为借口消极
对待，致使一些妇女因得不到法律保护而自杀或他

杀; 有的地方出现对妇女被杀案件重罪轻判甚至不

判的现象，有的地方甚至以影响土改、耽误生产为
名，仅仅判决打死人者给死者厚葬就草草了事。少
数基层司法人员不仅存在着封建思想，在审判工作

中还存在着麻木不仁、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
作风。据商丘地区法院 1952 年统计，该地区全年共
发生有妇女非正常死亡的案件 261 起，但报告到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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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司法部门的只有 138 起，对另外 123 起未报告的
就不闻不问。瑏瑣个别司法人员轻视妇女人身安全的
做法，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极大不满。1952 年河南荥
阳县在纪念“三八”妇女节大会上，有些青年妇女
说:“群众打死一个地主，区长怕违反政策，怕的不
得了，妇女被打死了没人管，我们妇女的命还不如地

主”。瑏瑤

“对谋害生命罪的判决越是宽容，杀人的趋势
就越是汹涌; 因为越不重视杀人罪，公共道德就越不

重视个人和个人的利益。”瑏瑥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社会
结构发生巨变的时期，一些传统观念和社会习俗必

然会和社会变革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，如果无视这

些冲突，必然会使冲突愈演愈烈。对残害妇女的案
件一旦不重视，就会引起社会对妇女及妇女自身对

婚姻自由权益的忽略。

二、新中国成立初期干扰婚姻司法实践的主要因素

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司法实践中，之所以

出现上述种种困难和挑战，既是传统婚姻习俗和区

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的结果，也有基

层干部思想认识落后，司法干部官僚习气严重等方

面的原因。
其一，传统婚恋观念盛行，制约着婚姻自由权利

的实现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不少地区因受传统婚姻
家庭观念的影响，骗婚、早婚、童养媳等现象依然比
较普遍。如山东临沂二区，仅 1952 年春季就有 46
个 12—14 岁的孩子结婚。瑏瑦在对河南郑州市 553 户
于 1949—1965 年结婚的家庭调查结果显示，包办婚
姻占总数的 72． 3%，自由婚姻只有总数的 27．
1%。瑏瑧受传统男尊女卑观念影响，不仅不少男人不
把自己的女人当人看，而且有的妇女连她自己也不

把自己当人看待。正如南阳唐河县一位普通妇女项
玉花所说的那样:“咱是人家掏钱买来的，打死谁也
没有办法。”瑏瑨可见，传统的婚姻观念在当时还大有
市场，这些观念的影响很难在短时期内彻底消除，必

然会影响婚姻自由权利的实现。
其二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，影响婚姻法律的

执行效果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沿海地区社会风气较
为开化，妇女地位较高; 而在广大内陆农村地区相对

保守，妇女地位相对低下，婚姻陋习比较盛行。地区
经济社会发展差异造成婚姻法司法实践的不同效

果。以支付妇女离婚后的生活费为例，天津市的离

婚案件中经常出现关于男方支付女方生活费用的判

决，如 1953 年天津市法院判决的 74 件女方提出的
离婚案件中，有 24 件判决支付女方生活费。瑏瑩而河
南省的离婚案件中，女方提出离婚的案件基本上没

有任何生活费用的判决，即使个别案件判决男方支

付女方生活费，往往因为财产问题，男方拒不执行给

予女方生活费的判决。瑐瑠

其三，司法机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，对婚姻案件

判决缺少统一尺度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司法部门留
用了不少原民国政府的司法人员和其他人员。以河
南为例，“1952 年全省 1058 名司法干部中，有旧职
员 103 人，国民党员 62 人，三青团员 84 人、会徒 66
人，旧军人 22 人。”瑐瑡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使
司法人员在对婚姻法的理解上难免会存在一定差

异，这就使婚姻案件的判决缺乏统一的思想认识和

判案标准。一是以民国法律为判案标准，有意无意
地按照旧法判案。部分留用的基层司法人员对于离
婚案件只知道判决，不知道如何保护和关心妇女。瑐瑢

二是以民间习俗为判案标准，漠视妇女权益。一些
基层司法人员过多地考虑民间习俗，而不是依照国

家法律办案。三是以政治标准代替法律。一些基层
司法人员满足于完成案件数量，不能按照婚姻法严

格办案。
其四，部分基层干部对婚姻法缺乏了解，对如何

贯彻婚姻法存在模糊认识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不少
基层党政干部没有经历过革命时期婚姻家庭变革的

洗礼，又缺少婚姻法律的系统学习，对于新婚姻法的

认识还非常肤浅。即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党员干
部，对婚姻法的理解也是参差不齐。1951 年，北京
市某区对部分干部做了一次关于婚姻法规普及情况

的抽样调查，结果被抽查的 194 名干部中有一半以
上的人认为婚姻自由的限制只在生理、年龄和血统
方面，不知道新婚姻法是对付封建婚姻制度的有力

武器。瑐瑣“由于领导机关和干部对婚姻法缺乏正确全
面的了解，因而也不能严肃地、正确地宣传婚姻法与
处理婚姻纠纷，甚至有些干部对执行婚姻法采取抗

拒的态度，支持旧的封建恶习，干涉婚姻自由。”瑐瑤之
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: 一

是怕离婚的多了，不好做群众工作，只好对虐待妇女

及婚姻纠纷等问题采取消极的态度; 二是担心处理

不好会遭群众埋怨，怕承担领导责任; 三是有些基层

干部习惯于用政治手段解决所有问题，以致把婚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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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的一般问题和政治斗争混为一谈。天津市不少
基层干部认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是反对搞男女关系

的，准备用“三反”的工作劲头来对付男女关系。瑐瑥

一些基层干部之中存在的这些错误认识，不仅影响

婚姻法的贯彻执行，而且直接破坏了婚姻法在社会

公众心目中的形象。
其五，婚姻法宣传不到位，社会公众缺乏对婚姻

法的正确理解。婚姻法颁布后虽然大力普及宣传，
但由于基层干部在贯彻普及婚姻法过程中操之过

急，加上当时广大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，对婚姻

法律的理解和接受极为有限，婚姻法律的宣传普及

并不能真正做到入耳入心。1951 年，河南省妇联对
睢县宣传婚姻法工作的检查结果显示，该县群众对

婚姻法只知道四条: 结婚年龄的限制、奖励离婚、保
护私生子、鼓励寡妇改嫁。瑐瑦除了婚姻法律宣传的深
度不够外，在婚姻法律的贯彻普及过程中还出现了

一些错误宣传。如山东省淄博地区在婚姻法的宣传
中，以戏剧形式表现和尚尼姑谈恋爱，并张贴“泥胎
似神不是神，和尚恋爱正常人”的对联。瑐瑧

三、新中国成立初期应对婚姻司法实践
挑战的主要措施

婚姻司法实践中的上述问题，严重影响了新型

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。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
性强的对策措施，积极推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

法，较好地解决了婚姻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难题。
( 一) 广泛开展婚姻法宣传活动

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上述难题引起了各级党委和

政府的高度重视。从 1951 年到 1953 年，中共中央
和政务院多次发出贯彻婚姻法的指示，要求各地开

展大规模宣传《婚姻法》和检查《婚姻法》执行情况
的运动。1951 年 7 月，天津市按照中共中央的指
示，在全市范围内通过报纸刊物、电台广播、漫画、话
剧、婚姻法信箱等方式广泛开展贯彻普及婚姻法宣
传。到 1952 年 7 月，天津市妇联对五个不同地区贯
彻普及婚姻法的情况进行抽查，被抽查对象中知道

条文、明白精神的占 16． 2%，基本上领会内容但不
能有系统讲出来的占 50%。瑐瑨1953 年 3 月，山东菏
泽专区充分发挥党、团员和积极分子在宣传工作中
的作用，采取一面学习一面宣传的办法，有计划地将

所有的宣传力量编成队组，通过放幻灯、收听收音机
及演戏等途径巡回宣传婚姻法，同时组织召开群众

会议，把婚姻法相关精神和政策，反复向群众做详细

的解说。瑐瑩在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等省，70%—
90%的地区开展了婚姻法贯彻普及运动。瑑瑠通过广
泛宣传贯彻婚姻法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婚姻

习俗，婚姻自由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与欢迎，在一些

婚姻法贯彻普及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还起到移风易

俗的作用。
( 二) 鼓励妇女积极参与社会劳动

“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
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。”瑑瑡长期以来，男主外、女主
内的家庭分工，使妇女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。加上
受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”的传统思想影响，妇女的
社会地位普遍较低。因此在婚姻家庭变革之初，国
家政权就大力提倡以劳动生产结合婚姻家庭变革的

做法，一方面通过婚姻法律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

权利; 另一方面，通过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提高社

会地位。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，妇女是否参加
各种社会工作成为妇女解放和社会地位提高的主要

标志。据 1956 年统计，仅全民所有制各部门女职工
人数就由 1949 年的 60 万人增加到 328． 6 万人，年
均增长率 64%。瑑瑢婚姻家庭变革的成功促进了妇女
广泛参与社会劳动，而妇女的社会劳动又极大地提

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。据 1956 年对 18 个省 521 个
农业合作社的调查，女性全劳动力出勤率为 91．
9%，女性半劳动力出勤率达到 88%。瑑瑣

( 三) 提高司法工作者的思想认识

“区乡( 村) 干部能否正确领会婚姻法的精神是
婚姻法能否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的主要关键。”瑑瑤随
着婚姻法贯彻运动和其他社会改造运动的开展，国

家加大了对基层干部的教育整顿力度。一方面加强
对基层干部的婚姻法教育，如 1953 年 3 月的婚姻法
贯彻普及运动中华北地区共集训 1555281 名基层干
部和积极分子，绥远地区共集训区以上干部 44993
人，村干部及积极分子 22354 人; 瑑瑥另一方面，针对
司法部门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开展司法改革运动。
政务院于 1952 年 6 月至 1953 年 2 月开展了反对旧
法观点和改造、整顿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运动。各
级人民法院通过学习政务院《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
作的指示》等有关文件，广泛征求各个社会团体和
群众的意见，集中批判了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在

审判工作中的种种表现，统一和提高了司法人员和

其他基层干部对婚姻法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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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) 注重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

针对部分司法人员存在马虎大意、主观臆断等
情况，司法部门在处理案件时注意到群众监督的现

实重要性。通过采取“巡回公审”、“当众审讯”、“集
体调解”等判案形式，既宣传了婚姻法又达到教育
群众的目的。一是发挥妇联等社会团体的在司法实
践中的监督作用，借助群众团体了解实际案情，一些

疑难案件因此得以较好地判决和执行。1955 年天
津市妇联在配合法院工作中就注意坚持法院和妇联

同志一起深入群众中调查基本情况，妇联可以站在

群众团体的立场向群众解释问题，并可将群众的反

映告诉法院，作为处理案件的根据。一些较复杂的
案件几次开庭审判若仍得不到解决，法院和妇联同

志就到当事人的家里及其周围群众中去调查，这样

有助于弄清是非黑白。瑑瑦二是借用群众舆论妥善解
决重大婚姻案件，加强对群众的婚姻法教育，保护妇

女人身安全。1950 年河南洛宁县一起离婚案件中，
女方 7 次提出离婚请求都因男方阻挠而未能批准，
最后基层法院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，会议上先由司

法人员讲明案情，再由群众代表讨论，最后根据群众

意见判决男女双方离婚。瑑瑧三是司法实践过程中注
意情理与法的平衡。在判决一些有悖社会伦理的案
件时，司法裁决不但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而且

要与社会现实巧妙结合。1952 年河南高级法院在
处理一件请求批准结婚的案件中，考虑到女方曾是

男方父亲的姨太太，并没有简单地裁决同意与否，而

是做工作将男女双方调去边疆地区结婚。尽管这类
婚姻符合法律规定，但不能被社会接受，只有依靠司

法人员高度的责任感和对情理与法的体悟，才能妥

善处理好司法裁决与社会效果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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